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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的监督管理，规范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考核工作，保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以下统称检验检测人员）的资格考核与监督管理。检验检测人员包括特种设备检验人员、无损检测人员、型式试验人员。
检验人员分为检验员、检验师和高级检验师；无损检测人员分为Ⅰ级无损检测人员、Ⅱ级无损检测人员和Ⅲ级无损检测人员；型式试验人员分为型式试验员和型式试验师。各类检验检测人员的许可工作范围见附件A。

第三条  检验员的职责。
    （一）在资格证所对应的许可工作范围内从事相应项目的检验检测工作；
    （二）编制检验检测方案，填写检验检测报告和检验案例；
    （三）配合检验师、高级检验师从事本专业设备的检验。
第四条  检验师的职责。
（一）检验员相应的职责；
    （二）对检验员进行技能培训、评估和工作指导；

    （三）编制、审核、签发检验检测方案、检验检测报告；
    （四）参与重大疑难问题研究及特种设备重大事故、严重事故、一般事故的调查、分析和处理； 
（五）参与有关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标准的编写和审定；
   （六）对检验案例进行分析、统计、归纳，对同类设备检验中所发现的同样问题或安全隐患是否具有规律性，以及该类设备是否均可能存在同样的安全隐患予以评估。
第五条  高级检验师的职责。
（一）检验师相应的职责；
 （二）对检验师进行技能培训、评估和工作指导；

    （三）对特种设备使用过程中的安全规律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研究并适时提出基于相应特种设备使用周期内安全规律的更科学的定期检验或监督检验方式、检验检测新方法、方案或工艺，以及预警、安全对策、法规标准修改等的建设性意见。
第六条  型式试验员的职责。
（一）按照试验程序和方案实施部件（气瓶、安全附件及安全保护装置除外）的型式试验；

（二）记录试验数据、填写型式试验报告。 

第七条 型式试验师的职责。
（一）型式试验员相应的职责；
（二）按照试验程序和方案实施整机型式试验；

（三）对型式试验员进行技能培训、评估和工作指导；
（四）编写、审核试验方案，填写、审核、签发型式试验报告；
（五）参与重大疑难问题研究及特种设备重大事故、严重事故、一般事故的调查、分析和处理；
（六）参与有关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标准的编写和审定。
第八条  Ⅰ级无损检测人员的职责。
在Ⅱ无损检测人员、Ⅲ级无损检测人员指导下进行无损检测操作，记录检测数据，整理检测资料。

第九条  Ⅱ级无损检测人员的职责。
（一）对Ⅰ级无损检测人员进行技能培训、评估和工作指导；

   （二）编制一般的无损检测程序，按照无损检测工艺规程或者在Ⅲ级无损检测人员指导下编写工艺卡；

（三）按照无损检测工艺独立进行检测操作，记录检测数据、整理检测资料、评定、审核检测结果，编制、审核、签发检测报告。
第十条  Ⅲ级无损检测人员的职责。
（一）Ⅱ级无损检测人员相应的职责；
（二）对Ⅱ级无损检测人员进行技能培训、评估和工作指导；

（三）根据标准编制无损检测工艺；

（四）自缺陷产生原因等方面对缺陷的定性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认定或解释；

（五）仲裁Ⅱ级无损检测人员对检测结论的技术争议；
（六）参与有关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标准的编写和审定。 

第十一条  检验检测人员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经考核合格，取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证》（以下简称资格证，证书式样见附件B），方可从事许可项目的检验检测工作。

第十二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和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以下统称发证机关）负责检验检测人员的考核、发证工作。考核的具体工作由国家质检总局设立的全国检验检测人员考核委员会和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设立的省级检验检测人员考核委员会（以下统称考委会）组织实施。

全国考委会负责协调全国各类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的考核工作，并且对省级考委会的工作进行指导。

第十三条  国家质检总局负责全国检验检测人员的监督管理，县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检验检测人员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考核与发证
第十四条  全国考委会负责检验师、高级检验师、Ⅲ级无损检测人员、型式试验人员以及港、澳、台地区和境外各类检验检测人员的考核工作，国家质检总局负责颁发资格证；省级考委会负责检验员、Ⅰ级无损检测人员、Ⅱ级无损检测人员的考核工作，申请取得资格证人员（以下简称申请人员）聘用单位所在地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颁发资格证。
第十五条  考委会应当具备相应的办公和与所开展考核项目对应的考核设施、考核试件、仪器、考评人员等考核条件和能力，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考核档案保管场所，并设有专职人员负责日常事务。
省级考委会需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并经同意后，方可承担相应的考核工作。省级考委会若有人员调整或重大变更，应将有关材料报国家质检总局备案。
考委会在开展考核工作时，应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和规范的原则及有关规定和工作程序组织考核，确保考核工作质量。

第十六条  考委会应当分别由持与开展的考核项目相对应的检验师、高级检验师和Ⅱ级无损检测人员、Ⅲ级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证的检验检测人员，以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员和有关专家组成，年龄应当在65周岁以下，且不得受聘于从事检验检测设备器材制造或销售等经营性活动的单位。从事考核工作的组织人员及考评人员，应当按照相关的考核规定开展考核工作，遵守考核纪律，不得徇私枉法。

第十七条  考委会应当将申请条件、申请程序、考核方式、合格标准、考委会办公地点、考核计划、考核收费标准等相关信息予以公告。其中年度考核计划应当于每年2月15日前公告。
第十八条  考委会每年应当对各自所负责的项目实施一次考试。省级考委会因故不能安排某些项目的考试时，应当将未能实施的考试项目及时告知全国考委会，由全国考委会根据各省情况协调安排有关考试工作。
第十九条  检验检测人员的考核与发证程序包括：申请、受理、考试、审核、发证。
第二十条  申请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年龄在18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 
（二）身体条件能够满足所申请检验检测项目的要求；

（三）文化程度、所学专业、工作经历、技术职称能够满足所申请检验检测项目的要求；
（四）具备相应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知识和技能；
（五）符合相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员应当向相应的考委会提交申请及有关证明材料，报名参加考核。

第二十二条  考委会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并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员应当补正的申请资料。考委会应当在申请报名截止期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符合要求的资料报发证机关。发证机关应当于5个工作日内统一公布受理情况；对于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员。
第二十三条  受理情况公布后，考委会应当根据考核计划，按照本办法和国家质检总局制订的相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组织相应的考试。考试工作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考委会将考试成绩报发证机关。
第二十四条  发证机关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对考试成绩进行审核，向合格的申请人员颁发资格证。
第二十五条  申请人员对考核结果有异议时，可在收到考试成绩通知单的3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负责考试的考委会提出成绩复查申请，考委会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按照相关程序组织复查，并且将复查结果通知申请人员。申请人员对复查结果仍有异议时，应当在收到复查结果通知的3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发证机关提出复议申请，发证机关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复议。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检验检测人员应当在许可的范围内，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验检测工作，如实记录检验检测原始数据，填写检验检测报告，对检验检测结果和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七条  检验检测人员在进行检验检测工作时，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及时报告所发现的事故隐患。
第二十八条  检验检测人员有权拒绝在未达到相应职业健康安全条件的环境中进行检验检测工作。
第二十九条  检验检测人员不得同时受聘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从事检验检测工作。
第三十条  检验检测人员聘用单位变更时，应当在变更后1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提交现受聘单位的劳动关系见证材料、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见证材料、所持有的资格证（正、副本），申请换发资格证。发证机关应当对上述资料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予以换发资格证。
第三十一条  已调离检验检测机构，不再从事相关检验检测工作的检验检测人员，应当在调离后的一个月内，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原发证机关。

履行告知义务的检验检测人员，在其资格证有效期满后拟重新从事相关检验检测工作的，按本办法三十四条的有关规定进行换证。
第三十二条  资格证遗失或者损毁，由本人提出补办资格证申请（同时提交原资格证注明的聘用单位的证明材料），经原发证机关审查后，予以补办资格证。
第三十三条  资格证有效期为4年。证书统一编号（见附件C）。
第三十四条  检验检测人员应当在资格证有效期满前6个月，提出换证申请，换证按照本办法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执行。提出换证申请的高级检验师和连续经过首次及第二次换证的其他检验检测人员，在参加发证机关所指定内容和规定学时的安全技术规范、检验案例或检验检测新技术等培训，经过审核后，予以换发资格证。
逾期未参加换证考试的人员、或换证考核不合格的人员，其资格证在有效期满后失效，并由原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换证考核不合格的人员，可以向发证机关申请直接换发相应项目较低级别的资格证。
第三十五条  检验检测人员因特殊情况无法按期参加换证考试的，应当在资格证有效期满前，向原发证机关提交延期换证申请，经原发证机关书面批复同意后，办理资格证有效期延期手续，延长时间最长为1年（该延长时间将在下个有效期内扣除）。
第三十六条  发证机关应当定期公布检验检测人员的取证、换证、变更、注销等情况。

第三十七条  发证机关应当按照国家质检总局信息化建设要求，建立检验检测人员监督管理数据库。
第三十八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应当加强对检验检测人员的管理，建立检验检测人员培训、工作质量考评、现场检验检测安全等制度，教育和敦促检验检测人员遵章守纪，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实施检验检测，保证检验检测人员自身安全与健康。
第三十九条  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对在本行政辖区内从事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作的检验检测人员的工作质量和工作行为进行监督抽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第四章  罚    则

第四十条  申请人员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格证的，发证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批准发证，并在1年内不再受理该申请人的申请。
第四十一条  检验检测人员未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验检测工作、超出许可项目范围进行检验检测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暂扣其资格证。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建议原发证机关吊销资格证。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提供虚假申请材料或考试作弊取得相应资格证的；
（二）违反工作行为准则，屡教不改的；
（三）造成检验检测责任事故，由地市级或以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建议吊销资格证的。
第四十二条  被吊销资格证的检验检测人员，发证机关3年内不受理其申请。
第四十三条  检验检测人员违反《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有关规定的，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检验检测人员考核收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附件A       

特种设备检验人员分级、项目、检验检测工作范围

	序号
	级别
	项目
	代号
	检验检测工作范围
	备注

	1
	检验员
	锅炉检验
	GJⅠ
	B、C、D级蒸汽锅炉、热水锅炉以及各类有机热载体锅炉检验
	对于特种设备检验人员，在证书中除注明所批准的级别和项目以外，还应当注明与批准项目对应的检验类别（监督检验或定期检验）。

	2
	
	压力容器检验
	RJⅠ
	D级压力容器检验
	

	3
	
	气瓶检验
	PJⅠ
	B级压力容器检验
	

	4
	
	压力管道检验
	DJⅠ
	GC3、GC2级工业管道，公用管道检验
	

	5
	
	锅炉水处理检验
	ZJⅠ
	B、C、D级蒸汽锅炉、热水锅炉的水处理检验、水垢的定性分析
	

	6
	
	电梯检验
	TJⅠ
	B、C级电梯检验
	

	7
	
	起重机械检验
	QJⅠ
	B、C级起重机械检验
	

	8
	
	游乐设施检验
	YJⅠ
	B、C级游乐设施检验
	

	9
	
	客运索道检验
	SJⅠ
	拖牵式索道检验，单循环固定抱索器式索道检验
	

	10
	
	场（厂）内机动车辆检验
	NJⅠ
	牵引、顶推和搬运类设备的检验
	

	11
	检验师
	锅炉检验 
	GJⅡ
	A、B、C、D级蒸汽锅炉、热水锅炉以及各类有机热载体锅炉检验
	

	12
	
	压力容器检验 
	RJⅡ
	A、B、C、D级压力容器检验
	

	13
	
	压力管道检验
	DJⅡ
	工业管道、公用管道、长输管道检验
	

	14
	
	锅炉水处理检验
	ZJⅡ
	A、B、C、D级蒸汽锅炉、热水锅炉的水处理检验，水垢的定性分析
	

	15
	
	电梯检验
	TJⅡ


	《特种设备制造许可目录》中本专业的各级别设备的检验
	


续表

	序号
	级别
	项目
	代号
	检验检测工作范围
	备注

	16
	检验师
	起重机械检验
	QJⅡ
	《特种设备制造许可目录》中本专业的各级别设备的检验

	对于特种设备检验人员，在证书中除注明所批准的级别和项目以外，还应当注明与批准项目对应的检验类别（监督检验或定期检验）。

	17
	
	大型游乐设施和游艺机检验
	YJⅡ
	
	

	18
	
	客运索道检验
	SJⅡ
	
	

	19

	
	场（厂）内机动车辆检验
	NJⅡ
	
	

	20
	高级检验师
	承压类特种设备检验
	AJⅢ
	各级别锅炉与压力容器、有机热载体锅炉、各类压力管道等承压类特种设备检验
	

	21
	
	机电类特种设备检验
	BJⅢ
	各级别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游艺机、场（厂）内机动车辆等机电类特种设备检验
	

	22
	型式试验员
	锅炉型式试验
	GXⅠ
	本专业特种设备部件型式试验
	

	23
	
	压力容器型式试验
	RXⅠ
	
	

	24
	
	气瓶型式试验
	PXⅠ
	
	含整机

	25
	
	压力管道型式试验
	DXⅠ
	
	

	26
	
	电梯型式试验
	TXⅠ
	
	

	27
	
	起重机械型式试验
	QXⅠ
	
	

	28
	
	大型游乐设施和游艺机型式试验
	YXⅠ
	
	


续表

	序号
	级别
	项目
	代号
	检验检测工作范围
	备注

	29
	型式试验员
	客运索道型式试验
	SXⅠ
	本专业特种设备部件型式试验
	

	30
	
	场（厂）内机动车辆型式试验
	NXⅠ
	
	

	31
	
	安全附件及安全保护装置型式试验
	FXⅠ
	安全附件及安全保护装置部件型式试验
	含整机

	32
	型式试验师
	锅炉型式试验
	GXⅡ
	本专业特种设备部件及其整机型式试验
	

	33
	
	压力容器型式试验
	RXⅡ
	
	

	34
	
	气瓶型式试验
	PXⅡ
	
	

	35
	
	压力管道型式试验
	DXⅡ
	
	

	36
	
	电梯型式试验
	TXⅡ 
	
	

	37
	
	起重机械型式试验
	QXⅡ
	
	

	38
	
	大型游乐设施和游艺机型式试验
	YXⅡ
	
	

	39
	
	客运索道型式试验
	SXⅡ
	
	

	40
	
	场（厂）内机动车辆型式试验
	NXⅡ
	
	

	41
	
	安全附件及安全保护装置型式试验
	FXⅡ
	安全附件及安全保护装置部件及其整机型式试验
	


续表

	序号
	级别
	项目
	代号
	检验检测工作范围
	备注

	42
	Ⅰ级无损检测人员
	射线检测
	RTⅠ
	《办法》第八条 
	

	43
	
	超声波检测
	UTⅠ
	
	

	44
	
	磁粉检测
	MTⅠ
	
	

	45
	
	渗透检测
	PTⅠ
	
	

	46
	
	电磁检测
	ETⅠ
	
	

	47
	
	声发射检测
	AEⅠ
	
	

	48
	
	热像/红外检测
	TIRⅠ
	
	

	49
	Ⅱ级无损检测人员
	射线检测
	RTⅡ
	《办法》第九条 
	UT－Ⅱ资格证书中还应该注明，可从事按照JB4730标准超声波检测方法中所规定的具体检测方法（平板或管子对接焊缝、小口径管对接焊缝、角焊缝、锻件、TOFD等）。

	50
	
	超声波检测
	UTⅡ
	
	

	51
	
	磁粉检测
	MTⅡ
	
	

	52
	
	渗透检测
	PTⅡ
	
	

	53
	
	电磁检测
	ETⅡ
	
	

	54
	
	声发射检测
	AEⅡ
	
	

	55
	
	热像/红外检测
	TIRⅡ
	
	

	56
	Ⅲ级无损检测人员
	射线检测
	RTⅢ
	《办法》第十条 
	

	57
	
	超声波检测
	UTⅢ
	
	

	58
	
	磁粉检测
	MTⅢ
	
	

	59
	
	渗透检测
	PTⅢ
	
	

	60
	
	电磁检测
	ETⅢ
	
	

	61
	
	声发射检测
	AEⅢ
	
	

	62
	
	热像/红外检测
	TIRⅢ
	
	


注： 根据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可以对各项目加以限制。
附件B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证》式样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证》（正证）
（检 验 人 员）

                                   编号：证书号
兹 证 明
        姓  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经考核，获得××××资格，批准从事×××检验。
审批机关： 
初次领证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起始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4年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证》（正证）
（无 损 检 测 人 员）

                                   编号：证书号
兹 证 明
        姓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经考核，获得特种设备×××（××）×级人员资格。

审批机关： 
初次领证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起始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4年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证》（正证）
（型式试验 人 员）

                                   编号：证书号
兹 证 明
        姓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经考核，获得特种设备×××人员资格。批准从事×××型式试验。
审批机关： 
初次领证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起始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4年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证》（副证）

                     姓    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批准项目：
                     证书有效起/止日期：年 月 日/年 月 日
                     证书号：
附件C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证编号办法
一、基本格式
×××    ××    ××     ×××× －××××
                                               有效期止年份
顺序号
                                    地区代码
                                  人员类别代号
                                  证书项目代号
共16位，包括“－”。
二、代号含义
（一）证书项目代号
由两个字母和一个数字表示为TS8。
（二）人员类别代号
由两个数字表示，第一位表示人员级别，第二位表示人员种类。
1、人员级别
	人员级别
	代号

	检验员
	1

	检验师
	2

	高级检验师
	3

	无损检测Ⅰ级（初级）
	4

	无损检测Ⅱ级（中级）
	5

	无损检测Ⅲ级（高级）
	6

	型式试验员
	7

	型式试验师
	8


2、人员种类
（1）承压类高级检验师的人员种类代码为A，机电类高级检验师的人员种类代码为B。

（2）检验员、检验师、型式试验员和型式试验师种类代码为设备种类代码。
	设备种类
	代号

	锅炉
	1

	压力容器
	2

	压力管道
	8

	气瓶
	0

	锅炉水处理
	7

	电梯
	3

	起重机械
	4

	客运索道
	9

	大型游乐设施
	6

	厂（场）内机动车辆
	5

	安全附件及安全保护装置
	A


（3）无损检测人员的人员种类代码为方法种类代码。
	方法种类
	代号

	射线检测（RT）
	1

	超声波检测（UT）
	2

	磁粉检测（MT）
	3

	渗透检测（PT）
	4

	电磁检测（ET）
	5

	声发射检测（AE）
	6

	热像/红外检测（TIR）
	7


 (三)地区代码
由两位数字表示，含义是指首次考核机关所在省级地区的行政区划代码。
省级地区行政区划代码采用GB/T2260-1999《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中规定的代码的前两位 (见附录)。国家质检总局考核的检验检测人员证编号中的地区代码，境内用10表示；港、澳、台地区及境外用00表示。
(四)顺序号
由四位数字表示。按首次考核机关地区所考核的该类别人员的顺序编号。如果超过9999，则用字母与数字混合表示。如顺序号为10020，则表示为A020；顺序号为11020，则表示为B020；依次类推。
三、举例
如：经国家质检总局首次考核的境内锅炉检验师，总排列顺序为100，许可证有效期至2007年。
则表示为：TS821100100－2007

如：经国家质检总局考核的境内特种设备承压类高级检验师，总排列顺序为30，许可证有效期至2007年。
则表示为：TS83A100030－2007

如：经国家质检总局考核的境外射线检测（RT）Ⅱ级（中级）人员，总排列顺序为1010，许可证有效期至2008年。
则表示为：TS851001010－2008

如：经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首次考核的锅炉检验员，总排列顺序为10010，许可证有效期至2009年。
则表示为：TS81121A010－2009

如：经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首次考核的锅炉水处理检验员，总排列顺序为12101，许可证有效期至2007年。
则表示为：TS81751C101－2007

附录

境内地区代码
	地区名称
	代码
	地区名称
	代码

	北京市
	11
	湖北省
	42

	天津市
	12
	湖南省
	43

	河北省
	13
	广东省
	44

	山西省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
	45

	内蒙古自治区
	15
	海南省
	46

	辽宁省
	21
	重庆市
	50

	吉林省
	22
	四川省
	51

	黑龙江省
	23
	贵州省
	52

	上海市
	31
	云南省
	53

	江苏省
	32
	西藏自治区
	54

	浙江省
	33
	陕西省
	61

	安徽省
	34
	甘肃省
	62

	福建省
	35
	青海省
	63

	江西省
	36
	宁夏回族自治区
	64

	山东省
	3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5

	河南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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